王安镇乡执法监督工作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依法行政，为加强对乡执法工作的监督，确保执法公正、公平、合法，特制定本办法。
二、监督主体及职责
1. 乡党委：
- 领导执法监督工作，确保执法监督工作的政治方向正确。
- 对重大执法问题进行决策和指导。
- 对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的政治表现、工作作风等进行监督。
2. 乡政府：
- 负责制定执法监督工作计划和方案。
- 对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
- 受理群众对执法工作的投诉和举报，并及时处理。
- 组织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和考核。
3. 司法所：
- 提供法律专业支持，对执法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 参与执法监督检查，提出法律意见和建议。
- 协助处理执法纠纷和争议。
三、监督内容
1. 执法主体是否合法。
2. 执法程序是否规范。
3. 执法依据是否准确。
4. 执法行为是否公正、文明。
5. 执法文书是否规范。
6. 执法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四、监督方式
1. 定期检查：乡政府定期组织对执法部门的执法工作进行检查。
2. 专项检查：针对特定领域或问题进行专项执法监督检查。
3. 案件评查：对执法部门办理的案件进行评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4. 社会监督：设立举报电话、邮箱等，接受群众监督。 
五、问题处理
1. 对发现的执法问题，及时要求执法部门限期整改。
2. 对严重违法违纪的执法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3. 及时向社会公布执法监督结果，接受公众监督。
六、工作保障
1.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乡执法监督工作领导小组。
2. 建立健全执法监督工作机制，确保监督工作有序开展。
3. 加强执法监督人员的培训，提高监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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